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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
项目产业准入资格认定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（简称“华侨试验

区”）直管区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的准入资格认定工作，

根据《汕头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汕自然资

发〔2021〕75号）、《汕头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产业准入标

准指引（试行）》（汕市发改〔2021〕392号）和《汕头市新型

产业目录（2021年本）》（汕市发改〔2021〕393号），特制定

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准入资格条件

华侨试验区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的准入资格条件包括申

报主体准入、产业类型准入及投入产出准入三个方面。

（一）申报主体准入

1.行业标准

申报主体经营业务涵盖先进制造、科技研发或产业平台等相

关领域，并符合下列相关行业标准：

（1）先进制造。从事先进制造的企业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

争力、经营实力和行业带动力，具备整合所属行业上下游产业链

的能力，且上一完整会计年度内营业收入不低于 5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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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近三个年度内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、中国民营企业制造

业 500强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、制造业“单

项冠军”名单内的企业，可不受上述先进制造行业标准的限制。

（2）科技研发。从事高新技术或前沿科技研究、开发及应

用的创新型企业，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经营实力，对所属

行业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，上一完整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投入不低

于 3000万元，且营业收入不低于 2亿元。

属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内的企业、具备国家级研发平

台载体资质的企业，可不受上述科技研发行业标准的限制。

（3）产业平台。主要从事与先进制造业关系紧密的科研孵

化业务创新型企业，具备较强的开发、运营及招商能力，具有相

关项目开发经验（累计运营面积不低于 15 万平方米；属于省级

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累计运营面积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；属于国

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累计运营面积不低于 5 万平方米）。

华侨试验区管委会的产业平台类企业作为申报主体，主导开

发与先进制造业关系紧密的科研孵化等有关业务的，无需具备产

业平台项目开发运营经验。

“三旧改造”或已出让工业用地申请转为新型产业用地

（M0）的项目，申报主体申请利用自有的工业、仓储、物流用

房改建、扩建、拆建，改变用途用于从事与先进制造业关系紧密

的科研孵化等有关业务的，主要项目资金为自有资金，且上一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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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会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1亿元的，无需具备产业平台项

目开发运营经验。

2.其他标准

（1）申报主体（包括控股申报主体的上级企业、申报主体

控股的下级企业）未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。

（2）在汕头市新注册成立（注册日期距正式申报日期未满

1 年）的承接申报项目的企业申报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的，

该申报主体的母公司或控股公司符合申报主体准入标准的，可确

认该申报主体具备主体准入资格。

（二）产业类型准入

1.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应当符合国家、省及汕头市产

业发展方向及产业政策，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的产业类型

准入标准以市发改局公布的汕头市新型产业目录为准。

2.受让分割M0 产业用房的买受人或承租人属从事研发、创

意、设计、中试、检测、无污染生产、生产性咨询等类型的企业，

且所属产业类型符合汕头市新型产业目录。

（三）投入产出准入

1.投资强度（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/项目总用地面积）不低

于 600万元/亩；

2.年产出强度（年产值或营业收入/项目总用地面积）不低

于 900万元/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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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年亩均税收强度（年实际纳税额/项目总用地面积）不低

于 60万元/亩。

第三条 项目准入资格认定流程

（一）申报

申报主体应向受理部门华侨试验区经济发展局提出认定申

报，并如实填报《汕头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产业准入申请

表》、提交备齐相关能力证明资料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有关

材料。对申报项目资料不齐备或填写不规范的，受理部门应予以

退回，申报主体应补充完善后重新申报；对不符合《指引》及《目

录》要求的，受理部门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预审查

1.受理部门对申报项目是否符合《指引》的准入标准进行初

步审查（3 个工作日内），审查内容包括申报主体、行业资质、

申报项目的产业类型以及信用情况、投入产出情况等。

2.受理部门在受理申报后同步征求市发改局、工信局、科技

局和投资促进局等市有关单位（下称市有关单位）对项目准入资

格认定意见（3 个工作日内），在征求市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

作出预审查意见。市有关单位对认定申报项目方案（可行性研究

报告）有疑问的，受理部门可要求申报主体补充完善；存在异议

的，由受理部门将市有关单位意见转送申报主体，申报主体应修

改补充完善后再次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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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受理部门应根据预审查情况及市各有关单位意见，出具书

面预审查意见。

（三）公示

经受理部门预审查通过后，由受理部门将申报项目向社会公

示（5 个工作日）。

（四）审批

通过预审查和公示无异议的项目，由受理部门报华侨试验区

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审议。审议通过后，由华侨试验区管委会出

具书面准入审查意见，并将准入审查结果及有关材料报市政府审

定。

（五）发证入库

经市政府批准的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，华侨试验区管委

会向申报主体出具《汕头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确认书》。

受理部门应将经市政府批准的项目录入华侨试验区门户网站建

立的华侨试验区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信息库。

第四条 审查材料

申报主体向华侨试验区管委会申请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

准入资格认定，应提交以下项目材料：

（一）关于向华侨试验区管委会申报认定为汕头市新型产业

用地（M0）项目的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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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汕头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产业准入申请表》

（见附件）。

（三）申报主体及在华侨试验区注册成立用于承接申报项目

之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、申报主体基本情况说明、申报主体的企业

信用报告及控股关系材料（如有）。

（四）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申报主体上一年度的财务审计

报告、申报主体母公司或控股公司上一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（申报

主体属在汕头市新注册成立的企业）。

（五）拟落地项目的建设可行性报告，包括：项目基本情况、

项目开发面积以及容积率、建设周期、投产时间、投资强度、产出

强度、财政贡献、拟分割转让情况、拟引入上下游产业情况（如有）

等。

（六）产业平台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经验证明文件、招商计划

书、招商能力及客户渠道资源证明材料（如有）、属省级或国家级

科技企业孵化器证明材料（如有）等。

（七）申报主体属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、中国民营企业制

造业 500强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、“单项冠军”等企业资质的有

关证明（如有）。

（八）市政府和华侨试验区管委会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。

第五条 华侨试验区管委会按照相关规定对华侨试验区直

管区范围内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开发主体和入驻企业的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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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营活动、产值、财政贡献进行监管。

第六条 本细则由华侨试验区管委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七条 本细则自 2021年 9月 9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3

年 9月 8日。

附件：汕头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产业准入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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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汕头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产业准入申请表

区（县）或功能区：华侨试验区管委会 年 月 日

申报主体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
工商注册

地址

申报主体性质

企业性质：□国有企业 □民营企业（内资） □外资企业 □中外合资企业

行业类型：□先进制造业企业 □科技研发企业 □产业平台企业

项目名称

项目概况

项目产业类型
项目主营

业务

受让分割产业

用房的企业所

属产业类型

项目意向选址

项目用地面

积（亩）

共： 亩

□可分割M0 □不可分割M0

项目固定资产

总投资（万元）

投资强度

（万元/亩）

年产出强度

（万元/亩）

年亩均税收

强度

（万元/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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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承诺

本公司承诺，我司所递交的全部申报材料均为真实有效，不存在虚假承诺，

若存在恶意虚假申报、瞒报漏报取得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准入资格

的，我司承诺自动放弃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准入资格，并承担由此

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后果。

申报主体（加盖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签字

年 月 日

区（县）人民政府

或功能区管理机

构准入审查意见

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